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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我國今（104）年 6 月始三讀完成《溫減法》，但施行細則要 12 月才能出爐，相關 30 多個

子法、行動綱領更是一年後的事，相關的減碳策略、工具目前都是紙上談兵。而且，無論

碳權、碳交易、碳捕捉等建置，都有相當高的技術門檻，尤其需接軌國際才能有效運作，

這都不是 INDC 出爐就一蹴可成的。推動減排，不應是怕國際社會對台灣施壓，不是怕可能

的國際制裁，而是台灣須將低碳經濟、能源安全、國家發展與民眾生活態度掛鉤，推動多

元同步轉型。 

四、一直以來，朝野對於環境、能源等的論述幾乎毫無交集，尤其在野黨，完全沒有可行性評

估，也未顧及台灣電力環境、產業用電需求；以空幻的想法拼湊出檢碳的實績，全無實現

可能。相關能源政策宣示 10 年開發綠能 500 億度、節電 300 億度……，需知台灣自 1945

光復迄今，儘管內外經濟環境多次遭逢巨大挑戰，但用電曲線從未停止成長，300 億度電如

何節？當然應大力開發綠電，然因台灣日照、風力的局限性早經評估，500 億度綠電又怎麼

變得出來？ 

五、國際社會不會管台灣有政黨輪替的變化，必然緊盯我們提出的 INDC，這不是搞些小聰明就

可矇混過關，一旦被揪出悖離承諾，後果恐難設想。台灣既然開出 INDC 支票，就絕不可玩

假的；應以其海洋國家對地球暖化過人的警醒，展現台灣轉型綠色生活、低碳經濟的幡然

醒悟。而這些理想，都需要政府提出清晰的政策規畫與實現路線圖，絕無虛委以應的空間

！ 

（四十一）本院黃委員昭順，針對國內收養觀念尚未普及，但台灣人的

愛心並不落人後，呼籲政府為更多弱勢兒童敞開家門，許這

些「台灣之子」一個幸福的未來。據衛福部統計，我國於 101
年到 103 年之間，共有 875 名兒童被收養，其中被海外父母

收養的 63%，被國內父母收養的卻只有 37%，顯然政府可戮

力的空間仍大。被收養的小孩通常有其複雜的身世背景，他

們的原生家庭多半遭逢重大變故、面臨生離死別而破碎。俗

話說：「生的放一邊，養的恩情卡大天。」收養可使失依兒

童獲得一個永久、溫暖的家，也使養父母覓得可視同親生的

子女。然而國內收養家庭偏好收養年齡較小的嬰幼兒，或背

景單純、身心健康的孩子，在這些「條件」限制下，使弱勢

兒童留在國內被收養的難度大大升高。反觀國外收養家庭，

對於收養身心障礙兒童並不排斥，他們對孩子的愛沒有國界

，還超越了健全與殘缺的觀念，即使是身心多重障礙，也無

損於他們的收養意願，益加彰顯人性的光輝。本席籲請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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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研擬更好的社福政策，鼓勵善心家庭收養弱勢兒童，並

提供法律、醫療、諮商等資源，建立友善的收養環境，讓台

灣向來著稱的人情味和愛心，發揚光大，特向行政院提出質

詢。 
 

說明： 

一、雖然台灣已屬少子化的時代，但卻仍有許多弱勢的孩子還在等待一個家，這樣的反差無疑

是一種社會形態的諷刺。根據司法單位統計，每年約有 4000 名待收養的孩子「小腳ㄚ」等

著被收養，這些待收養孩子，可能是棄嬰背景，或是家庭貧窮因素，或是身心疾病問題，

或是未婚懷孕等等，需要收養家庭的出現，給予他們照顧。但因國內收出養資源不足及觀

念仍待改善，使大部分的孩子只能出養到國外，讓台灣不但有「孩子的輸出國」之名，還

居然被列為全球第六名的出養國。 

二、比起國內的收養人，國際收養人較易收養到弱勢的孩子，像是有先天性疾病、身心障礙、

受虐的孩子，因為聯合國兒童權利公約強調收養的利益優先順序，孩子須先確定在國內無

人收養後，才能安排國際收養家庭來收養，因此在國內較難尋覓到收養家庭的弱勢孩子，

就會再安排至國際收養的選擇。在兒童人權進步的國家要成為收養家庭，不光是有愛心就

可以，必須要通過政府社工單位的評估，包括收養動機、家庭功能等的審核，並要接受親

職培訓課程，這些程序完成拿到收養父母證照，直到真正領養到孩子。 

三、或許是另類少子化的現象，現代人不想生小孩，但國內願意收養孩子的家庭也愈來愈少，

近年來；登記收養家庭的數量甚至少於等待被收養的兒童人數。這樣的情形讓特殊需求的

孩子，恐怕更難被台灣的收養家庭接受，或需等待更長的時間，最後只能讓他們出養到國

外。衛福部統計 101 年有 273 名孩子被收養，102 年二百六十六名、103 年三百三十六名，

三年共計 875 名，但僅有約 1/3 是被國內父母收養，即使現代跨國親情已逐漸被接受，但政

府是否有責讓這些「台灣之子」多留在國內。 

四、收養父母對於孩子的無私付出，令人感動，但重視血緣的華人社會仍相對保守，再加上不

完備的社會福利制度，收養家庭承受相當多的衝擊和挑戰，台灣人的愛心並不落人後，有

收養意願的民眾不妨調整心態，政府應該用更好的社福政策，去創造更開放的社會，鼓勵

善心家庭收養弱勢兒童，並提供法律、醫療、諮商等資源，建立友善的收養環境，以在國

際上彰顯台灣人性光輝的一面！ 

（四十二）本院黃委員昭順，針對頂大無寒門，私大多弱勢，所反映出

日益嚴重的教育世襲化問題，提醒政府不能只是治標而應治

本。根據教育部統計，台灣大學低收入戶、中低收入戶等弱

勢生比率不到 1%；而公立大學的弱勢生比率只有 9%，私立


